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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浴室、理发室、洗衣房服务外包采购招标文件

为切实做好学校后勤服务工作，提高为服务师生的质量和水平，经研究，对浴室、理发室、洗衣房等服务性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信息
1.招 标 人：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项目名称：浴室、理发室、洗衣房服务外包采购
3.项目编号：YYZ2017－GKZB006
4.标段划分：
　标段一：南校区浴室（位于南校区食堂辅楼2、3楼，浴室内水、电、天然气已接驳到位、并独立计费，提供CWNS1.4燃气热水锅炉2台，设有衣橱、长条椅供师生洗浴用。其它设施设备须承包者自行购买使用。详细情况可实地考察并咨询。）
　标段二：北校区理发室（位于北校区生活服务中心1楼）
　标段三：南校区洗衣房（位于南校区学生公寓6号楼1楼）
　标段四：北校区洗衣房（位于北校区学生公寓楼1楼）
　标段五：南校区理发室（位于南校区学生公寓6号楼1楼）
二、投标人资格条件
1. 基本资格条件
投标人必须符合并具备以下条件：
1.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从事相关服务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1.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1.4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特定资格条件
2.1投标人须遵纪守法，正直诚信，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能力；
2.2投标人须有学校浴室、理发室、洗衣房服务的管理经验，报名时须提供合同原件及原服务学校开具的从事相关服务方面的证明；
2.3本项目不接受本校教职工及其配偶（含以配偶名义注册的法人）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2.4本项目不得转包、分包。
三、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地点
1.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17年8月26日15时30分（北京时间）；
2.投标文件、投标保证金接受地点及开标地点：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南校区行政楼五楼中会议室（盐城市学海路28号）。
四、投标保证金
1.本次招标投标保证金均为人民币贰万元（￥20000.00，无论几个标段），现金形式（自行封袋签名）；
2.未中标者其保证金在定标后2日内予以退还（不计息）。
五、履约保证金
每个标段的履约保证金均为人民币叁万元（￥30000.00），于签订合同前交至招标人财务处。
六、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为壹年，自2017年8月29起。
七、场地占用、设施设备维护费收取形式
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交清，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并没收投标保证金。
八、经营范围与卫生要求
1.中标人自行组织经营，不得经营其他项目；
2.中标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及管理办法；
3.中标人为相应经营区域内法定的第一安全责任人，必须无条件接受卫生防疫监督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和学校管理部门对卫生、经营范围等方面的检查、监督。
4.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办理健康证及体检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并在营业前办妥。
九、其他事项
1.招标人有偿提供水、电等，水、电按地方政府价格标准收费，水、电费用按月结算；水电收费标准随当地政府调价而相应调整，天然气由承包人自行到燃气公司充值使用；
2.卫生许可证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由招标人协助中标人办理，费用中标人承担；
3.中标人无条件接受招标人的日常管理和卫生考核；
4.中标人的经营方案，须得到我校认可；
5、保洁、垃圾清运（运送到固定垃圾箱）、安全保卫等工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6.相关人员持证上岗，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好各项记录，确保安全；
7.合同期内中标人负责设备和设施的管理与保养、维修，确保使用安全，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合同期满时中标人要保证所有设备和设施完好无损，运行正常，如有缺损中标人须承担经济赔偿；
8.中标人应以师生服务为宗旨，依法守法经营；
9.无论中标与否，投标文件一律不退；
10.本次招标活动招标人不收取任何费用。
十、特别说明
1.标段一（南校区浴室）投标报价最高限价为5万元，投标报价超过5万元的投标文件为无效投标文件；
2.标段一（南校区浴室）浴资标准为3.00元/人·次；
3.招标人不为中标人提供住宿条件；
4.中标人为满足经营活动要求所投入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装修改造须征得招标人同意，不得破坏房屋结构；
5.中标人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安全责任中中标人自行承担。
十一、投标文件要求与递交
1.投标文件构成：
1.1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1.2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1.3经营业绩（合同复印件，原件备查）；
1.4经营方案（格式自定）；
1.5服务承诺（格式自定）；
1.6场地占用、设施设备维护费报价（格式附后）；
2.投标人应于投标前按文件要求装好投标文件，并放入档案袋中，密封后在封口处加盖单位公章或个人签章后并在档案袋封面注明投××字样，在规定时间内送交至指定地点，否则不予受理；
3.投标人所提供的资料应携带原件备查（单独装袋密封，与投标文件同时递交）；
4.投标文件出现下列情况，视作为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4.1投标文件未盖单位公章或无个人有效签字（章）；
4.2投标文件未按要求编制；
4.3出现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书面说明以某个报价为准；
4.4规定投标文件不全者。
十二、定标办法
1.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标法确定中标候选人，根据投标报价、经营业绩、服务承诺、经营方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标确定中标人。有效投标人不足3家，招标人有权采用其他方式确定中标人；
2.投标人可投其中任一个标段或多个标段；
3.招标人不向投标人就评标结果作任何解释；
4.评分标准
4.1投标报价：60分。
4.1.1评标基准价：当有效报价少于7家时，评标基准价为有效报价的平均值；当有效报价多于7家（含）时，评标基准价为去除有效报价中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后的平均值。
4.1.2报价得分A：
A＝（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的绝对值÷评标基准价×60
4.2经营业绩：15分。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合同资料评定，每有一年学校经营业绩的得3分，最高得分为15分；
4.3经营方案：15分。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经营方案进行评定，评价为好的得13-15分，较好的得10-12分，一般的得9分以下；
4.4服务承诺：10分。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承诺进行评定，评价为好的得9-10分，较好的得7-8分，一般的得6分以下。
十三、本次招标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　华
联系方式：18905109766
十四、本次招标活动及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归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后勤管理处。

附件一
投标报价单

	标段
	报价金额（元）

	标段一
	大写：
小写：

	标段二
	大写：
小写：

	标段三
	大写：
小写：

	标段四
	大写：
小写：

	标段五
	大写：
小写：





投标人（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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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Che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llege





